
環境部公告 中華民國114年11月4日
環部化字第1148119031號

主　　旨：預告修正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公告事項第一項附表一、第

二項附表二、第三項附表三及第四項附表四草案。

依　　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修正機關：環境部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8條、第11條及第44條第4項。

三、修正草案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）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

講（https://join.gov.tw/policies/）。

四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

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化學物質管理署

（二）地址：106098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132巷35弄1號

（三）聯絡人：游環境技術師

（四）電話：（02）2325-7399分機55315

（五）傳真：（02）2325-3823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yilin.yu@moenv.gov.tw

部　　長　彭啟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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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公告事項第一項附
表一、第二項附表二、第三項附表三及第四項附表四修

正草案總說明

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（以下簡稱本公告）於九十六年公告

訂定，歷經十六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四年五月十三日。本次為配合

聯合國斯德哥爾摩公約列管趨勢，增列甲氧滴滴涕、十氯三環十八碳二烯（得

克隆）與 2-（2H-苯并三唑-2-基）-4,6-二三級戊基苯酚(UV-328)為毒性化學物

質，訂定管制濃度、分級運作量、禁止運作事項及得使用用途；因應聯合國汞

水俣公約管理趨勢，修正汞之禁止運作事項及得使用用途；另參考美國最終風

險管理規則及我國運作現況，修正四氯乙烯之禁止運作事項及得使用用途，其

修正要點如下：

一、 增列甲氧滴滴涕、十氯三環十八碳二烯（得克隆）與 2-（2H-苯并三唑-2-

基）-4,6-二三級戊基苯酚(UV-328)為毒性化學物質，及新增備註說明四

氯乙烯清潔劑使用期限。（修正公告事項第一項附表一）

二、 增列甲氧滴滴涕與十氯三環十八碳二烯（得克隆）與 2-（2H-苯并三唑-2-

基）-4,6-二三級戊基苯酚(UV-328)禁止運作事項、修正汞與四氯乙烯之

禁止運作事項。（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項附表二）

三、 增列甲氧滴滴涕、十氯三環十八碳二烯（得克隆）與 2-（2H-苯并三唑-2-

基）-4,6-二三級戊基苯酚(UV-328)得使用用途、修正汞與四氯乙烯之得

使用用途。（修正公告事項第三項附表三）

四、 已運作毒性化學物質者，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完成相關事項。（修正公

告事項第四項附表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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烯

，
不

計
入

分
級

運
作

量
。

例
1：

含
六

價
鉻

達
1 

%
以

上
（

含
1 

%
）

三
氧

化
鉻

運
作

總
量

（
不

含
鍍

槽
之

鍍
液

）
低

於
50

0
公

斤
（

不
含

50
0
公

斤
）

者
，

運
作

量
低

於
分

級
運

作
量

。
例

2：
含

氰
離

子
達

1 
%
以

上
（

含
1 

%
）

氰
化

鈉
運

作
總

量
（

不
含

鍍
槽

之
鍍

液
）

低
於

50
0
公

斤
（

不
含

50
0

公
斤

）
者

，
運

作
量

低
於

分
級

運
作

量
。

5.
毒

性
分

類
：

「
1」

表
第

一
類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，
「

2」
表

第
二

類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，

「
3」

表
第

三
類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，
「

4」
表

第
四

類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。

6.
 石

綿
管

制
濃

度
為

纖
維

狀
、

細
絲

狀
或

絨
毛

狀
石

綿
含

量
達

1 
%
以

上
（

含
1 

%
）

者
。

7.
 在

攝
氏

25
度

以
下

恆
溫

製
程

處
理

中
之

二
異

氰
酸

甲
苯

（
其

管
制

濃
度

計
算

以
2,

4-
二

異
氰

酸
甲

苯
為

主
）

，
其

5
公

噸
以

下
數

量
均

計
為

使
用

量
。

8.
 物

質
或

混
合

物
所

含
全

氟
及

多
氟

烷
基

物
質

，
其

濃
度

符
合

下
列

規
定

，
且

非
屬

故
意

添
加

者
，

不
受

本
法

管
制

：
  

 
  

(1
)全

氟
辛

烷
磺

酸
及

其
鹽

類
與

相
關

化
合

物
總

濃
度

未
超

過
 

10
 m

g/
kg

。
  

 
  

(2
)全

氟
辛

酸
及

其
鹽

類
個

別
未

超
過

 
0.

02
5 

m
g/

kg
。

  
 
  

(3
)全

氟
辛

酸
相

關
化

合
物

總
濃

度
未

超
過

 
1 

m
g/

kg
。

  
 
  

(4
)全

氟
己

烷
磺

酸
及

其
鹽

類
個

別
未

超
過

 
0.

02
5 

m
g/

kg
。

  
 
  

(5
)全

氟
己

烷
磺

酸
相

關
化

合
物

總
濃

度
未

超
過

 1
 m

g/
kg
。

9      
物

質
或

混
合

物
所

含
 

     2
- 
 （ 

 2
H

-
 

 苯
并

三
唑

 
 -

2- 
 基 

 ） 
 -

4,
6-

 
 二

三
級

戊
基

苯
酚

 
 (

U
V

-3
28

)
 

 濃
度

符
合

下
列

規
定

，
且

非
 

 
屬

故
意

添
加

者
，

不
受

本
法

管
制

：
  

 
  

(1
)

 
 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八
月

四
日

前
濃

度
未

超
過

 
 

 1
0 

m
g/

kg
 

 。 
 

  
 
  

(2
)

 
 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八
年

八
月

四
日

前
濃

度
未

超
過

 
 

 1
 m

g/
kg

 
 。 

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1卷　第207期　　20251104　　農業環保篇



公
告

事
項

第
二

項
附

表
二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表

修
正
規
定

現
行
規
定

說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明

附
表
二
 
公
告
列
管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禁
止
運
作
事
項
一
覽
表

列
管

編
號

序 號

化
學

物
質

中
文

名
稱

禁
  

  
 
 
止

  
 
  
 
運
 
 
  

  
作

  
  
 
 
事

  
 
  
 
項

00
5

02
甲

氧
滴

滴
涕

禁
止

製
造

、
輸

入
、

販
賣

及
使

用
。

但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用

途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。

02
2

01
汞

禁
止

製
造

、
輸

入
、

販
賣

及
使

用
。

但
附

表
三

另
有

規
定

者
，

不
在

此
限

。

06
3

01
四

氯
乙

烯

禁
止

使
用

於
下

列
用

途
：

1.
文

具
中

修
正

液
之

溶
劑

。
2.
簽

字
筆

墨
水

溶
劑

。
3.  
清

潔
劑

。
 

 

19
6

01
十

氯
三

環
十

八
碳

二
烯

（
得

 
克

隆
）

禁
止

製
造

、
輸

入
、

販
賣

及
使

用
。

但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用

途
者

，
不

在
此

限
。

19
7

01

2- 
 （ 

 2
H

-
 

 苯
并

三
 

 
唑 
 

-2
-

 
 
基 
 
） 
 

-4
,6

-
 

 
二

三
級

戊
基

苯
酚

(U
V

-3
28

)

禁
止

製
造

、
輸

入
、

販
賣

及
使

用
。

但
附

表
三

另
有

規
定

者
，

不
在

此
限

。

附
表
二
 
 
公
告
列
管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禁
止
運
作
事
項
一
覽
表

列
管

編
號

序
號

化
學

物
質

中
文

名
稱

禁
  

  
 
 
止

  
 
  
 
運
 
 
  

  
作

  
  
 
 
事

  
 
  
 
項

02
2

01
汞

1.  
禁

止
使

用
於

製
造

穀
類

防
蟲

劑
。

 
 

2.  
禁

止
用

於
溫

度
計

之
製

造
。

 
 

3.  
禁

止
使

用
於

工
業

用
催

化
劑

。
 

 
4.  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年
一

月
一

日
起

禁
止

用
於

製
造

下
列

應
用

類
別

之
日

 
 

光
燈

或
螢

光
燈

：
(1

)
 

 三
十

瓦
以

下
且

單
支

含
汞

量
超

過
五

毫
克

之
普

通
照

明
用

緊
密

型
 

 
螢

光
燈

。
(2

)
 

 未
達

六
十

瓦
且

單
支

含
汞

量
超

過
五

毫
克

使
用

三
基

色
螢

光
粉

之
 

 
普

通
照

明
用

直
管

型
螢

光
燈

。
(3

)
 

 四
十

瓦
以

下
且

單
支

含
汞

量
超

過
十

毫
克

使
用

鹵
磷

酸
鹽

螢
光

粉
 

 
之

普
通

照
明

用
直

管
型

螢
光

燈
。

(4
)

 
 普

通
照

明
用

高
壓

汞
燈

。
 

 
(5

)
 

 長
度

五
百

毫
米

以
下

且
單

支
含

汞
量

超
過

三
點

五
毫

克
之

電
子

顯
 

 
示

用
冷

陰
極

螢
光

燈
和

外
部

電
極

式
螢

光
燈

。
(6

)
 

 長
度

超
過

五
百

毫
米

至
一

千
五

百
毫

米
以

下
且

單
支

含
汞

量
超

過
 

 
五

毫
克

之
電

子
顯

示
用

冷
陰

極
螢

光
燈

和
外

部
電

極
式

螢
光

燈
。

(7
)

 
 長

度
超

過
一

千
五

百
毫

米
且

單
支

含
汞

量
超

過
十

三
毫

克
之

電
子

 
 

顯
示

用
冷

陰
極

螢
光

燈
和

外
部

電
極

式
螢

光
燈

。
5.  
除

附
表

三
另

有
規

定
外

，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年
一

月
一

日
起

禁
止

用
於

 
 

下
列

運
作

事
項

：
(1

)
 

 禁
止

用
於

製
造

電
池

。
 

 
(2

)
 

 禁
止

用
於

製
造

開
關

及
繼

電
器

。
 

 
(3

)
 

 禁
止

用
於

製
造

下
列

非
電

子
測

量
儀

器
：

 
 

A
.

 
 氣

壓
計

。
 

 
B

.
 

 濕
度

計
。

 
 

C
.

 
 壓

力
計

。
 

 
D

.
 

 血
壓

計
。

 
 

E
.

 
 液

體
比

重
計

。
 

 

06
3

01
四

氯
乙

烯
禁

止
使

用
於

下
列

用
途

：
1.
文

具
中

修
正

液
之

溶
劑

。
2.
簽

字
筆

墨
水

溶
劑

。

一
、
配

合
增

列
甲

氧
滴

滴
涕

、
十

氯
三

環
十

八
碳

二
烯

（
得

克
隆
）

為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，

參
據

斯
德

哥
爾

摩
公

約
，

爰
增

列
禁

止
甲

氧
滴

滴
涕

及
十

氯
三

環
十

八
碳

二
烯

（
得

克
隆

）
之

製
造

、
輸

入
、

販
賣

及
使

用
，

但
研
究

、
試

驗
、

教
育
用
途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二
、
配

合
聯

合
國

汞
水

俣
公

約
規

範
，

加
強

我
國

汞
之

管
理

，
爰

修
正

其
禁

止
運

作
事
項
。

三
、
參

考
美

國
最

終
風

險
管

理
規

則
及

我
國

運
作

現
況

，
爰

增
列

四
氯

乙
烯

禁
止

用
於
清
潔
劑
。

四
、
配

合
增

列
2-
（

2H
-苯

并
三
唑

-2
-基

）
-4

,6
-二

三
級

戊
基

苯
酚

(U
V

-3
28

)為
毒

性
化

學
物
質

，
參

據
斯

德
哥

爾
摩

公
約

，
爰

增
列

禁
止

2-
（

2H
-苯

并
三

唑
-2

-
基

）
-4

,6
-二

三
級

戊
基

苯
酚

(U
V

-3
28

)之
製

造
、

輸
入

、
販

賣
及

使
用

，
除

附
表

三
另

有
規

定
者

，
不

在
此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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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告

事
項

第
三

項
附

表
三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表

修
正
規
定

現
行
規
定

說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明

附
表
三
 
 
公
告
列
管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得
使
用
用
途
一
覽
表

列 管 編 號

序 號

化
學

物
質

中
文

名
稱

用
 
途

00
5

02
甲

氧
滴

滴
涕

研
究

、
試

驗
、

教
育

。

02
2

01
汞

1.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。

2.
汞

齊
及

其
化

合
物

、
合

金
之

製
造

。
3.
於

無
法

取
得

適
當

無
汞

替
代

品
之

情
形

，
製

造
極

高
精

確
度

電
容

、
損

耗
測

量
電

橋
及

用
於

監
控

儀
器

的
高

頻
射

頻
開

關
和

繼
電

器
。

4.  
於

無
法

取
得

適
當

無
汞

替
代

品
之

情
形

，
製

造
電

子
顯

示
器

的
冷

陰
 

 
極

螢
光

燈
和

外
部

電
極

式
螢

光
燈

。
5.
非

電
子

測
量

儀
器

之
製

造
，

於
無

法
取

得
適

當
無

汞
替

代
品

之
情

形
、

安
裝

在
大

型
設

備
中

或
用

於
高

精
度

測
量

者
：

(1
)氣

壓
計

。
(2

)濕
度

計
。

(3
)壓

力
計

。
(4

)血
壓

計
。

(5
)液

體
比

重
計

。
6.  
電

氣
和

電
子

測
量

儀
器

之
製

造
，

於
無

法
取

得
適

當
無

汞
替

代
品

之
 

 
情

形
、

安
裝

在
大

型
設

備
中

或
用

於
高

精
度

測
量

者
：

(1
)

 
 熔

體
壓

力
轉

換
器

。
 

 
(2

)
 

 熔
體

壓
力

傳
送

器
。

 
 

(3
)

 
 熔

體
壓

力
感

測
器

。
 

 
7.
實

驗
試

劑
之

製
造

。
8.
清

洗
汞

雜
質

。
9.
製

造
校

準
儀

器
或

參
考

標
準

用
途

之
含

汞
製

成
品

。
10

.
 

 得
於

下
列

規
定

期
限

內
，

製
造

符
合

以
下

規
格

之
普

通
照

明
用

途
緊

 
 

密
型

螢
光

燈
：

(1
)

 
 超

過
三

十
瓦

，
製

造
緊

密
型

螢
光

燈
至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 
 

二
月

三
十

一
日

止
。

(2
)

 
 三

十
瓦

以
下

且
單

支
含

汞
量

不
超

過
五

毫
克

之
非

安
定

器
內

藏
 

 
式

，
製

造
緊

密
型

螢
光

燈
至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二
月

三
十

一
日

止
。

11
.

 
 得

於
下

列
規

定
期

限
內

，
製

造
符

合
以

下
規

格
之

普
通

照
明

用
途

 
 

直
管

型
螢

光
燈

及
非

直
管

型
螢

光
燈

：
(1

)
 

 使
用

鹵
磷

酸
鹽

螢
光

粉
製

造
四

十
瓦

以
下

且
單

支
含

汞
量

未
達

十
 

 
毫

克
，

或
超

過
四

十
瓦

製
造

直
管

型
螢

光
燈

至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三

十
一

日
止

。
(2

)
 

 使
用

鹵
磷

酸
鹽

螢
光

粉
，

製
造

非
直

管
型

螢
光

燈
至

中
華

民
國

一
 

 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二
月

三
十

一
日

止
。

(3
)

 
 使

用
三

基
色

螢
光

粉
製

造
未

達
六

十
瓦

且
單

支
含

汞
量

未
達

五
毫

 
 

克
，

或
六

十
瓦

以
上

製
造

直
管

型
螢

光
燈

至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十
二

月
三

十
一

日
止

。
(4

)
 

 使
用

三
基

色
螢

光
粉

，
製

造
非

直
管

型
螢

光
燈

至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 

 
十

六
年

十
二

月
三

十
一

日
止

。
06

3
01

四
氯

乙
烯

1.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。

2.
已

取
得

四
氯

乙
烯

使
用

於
清

潔
劑

之
使

用
登

記
或

核
可

文
件

者
，

得
使

用
至

乾
洗

機
槽

內
循

環
使

用
完

畢
為

止
。

3.
矽

溶
劑

。
4.
紡

織
業

之
磨

光
裁

剪
、

設
計

處
理

劑
。

附
表
三
 
 
公
告
列
管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得
使
用
用
途
一
覽
表

列 管 編 號

序
號

化
學

物
質

中
文

名
稱

用
 
途

02
2

01
汞

1.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。

2.  
冶

金
（

製
程

之
萃

取
劑

）
、

鏡
片

塗
料

之
製

造
。

 
 

3.
汞

齊
及

其
化

合
物

、
合

金
之

製
造

。
4.  
附

表
二

第
四

款
規

定
以

外
之

日
光

燈
、

螢
光

燈
之

製
造

。
 

 
5.
於

無
法

取
得

適
當

無
汞

替
代

品
之

情
形

，
每

個
電

橋
、

開
關

或
繼

電
器

最
高

含
汞

量
為

二
十

毫
克

以
下

之
極

高
精

確
度

電
容

、
損

耗
測

量
電

橋
及

用
於

監
控

儀
器

之
高

頻
射

頻
開

關
及

繼
電

器
之

製
造

。
6.
非

電
子

測
量

儀
器

之
製

造
，

於
無

法
取

得
適

當
無

汞
替

代
品

之
情

形
、

安
裝

在
大

型
設

備
中

或
用

於
高

精
度

測
量

者
：

(1
)氣

壓
計

。
(2

)濕
度

計
。

(3
)壓

力
計

。
(4

)血
壓

計
。

(5
)液

體
比

重
計

。
7.
實

驗
試

劑
之

製
造

。
8.
清

洗
汞

雜
質

。
9.  
製

造
含

汞
量

未
達

百
分

之
二

之
鈕

扣
型

氧
化

銀
電

池
及

鈕
扣

型
鋅

空
 

 
氣

電
池

。
10

.製
造

校
準

儀
器

或
參

考
標

準
用

途
之

含
汞

製
成

品
。

06
3

01
四

氯
乙

烯

1.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。

2.
清

潔
劑

。
3.
矽

溶
劑

。
4.
紡

織
業

之
磨

光
裁

剪
、

設
計

處
理

劑
。

5.
作

為
丁

烷
異

構
化

反
應

之
催

化
促

進
劑

。
6.
作

為
製

造
重

組
油

之
觸

媒
催

化
促

進
劑

。

一
、
因

斯
德

哥
爾

摩
公

約
決

議
全

面
禁
用

甲
氧

滴
滴
涕

，
爰

配
合
公

約
規

定
全
面

禁
用

，
僅
得

使
用

於
研
究

、
試
驗
及
教
育
用
途
。

二
、
參

考
聯

合
國

汞
水

俣
公

約
管

理
規
範

及
淘

汰
期
程

及
我

國
實
際

運
作

情
形
，

調
整
汞
得
使
用
用
途

:
（
一
）
刪

除
冶

金
（

製
程

之
萃

取
劑
）
、

鏡
片

塗
料
及

含
汞

量
未
達

百
分

之
二
之

鈕
扣

型
氧
化

銀
電

池
及
鈕

扣
型
鋅
空
氣
電
池
之
製
造

（
二
）
修

正
得

使
用

用
途

為
製

造
普
通
照

明
用

途
緊
密

型
螢

光
燈
、

普
通

照
明
用

途
直

管
型
螢

光
燈

及
非
直

管
型

螢
光
燈

之
不

同
規
格

指
定
期
限
。

（
三
）
考

量
我

國
產

業
發

展
與

公
共
需
求

之
平

衡
並
參

照
汞

水
俣

公
約

附
錄

A
之

規
範
，
於

無
法

取
得
適

當
替

代
品
之

情
況

，
得
以

製
造

開
關
和

繼
電

器
、
用

於
電

子
顯
示

器
的

冷
陰
極

螢
光

燈
和
外

部
電

極
式
螢

光
燈

（
C

C
F

L
和

E
E

F
L
）

及
測

量
儀

器
等

類
型

產
品
。

（
四
）
其

餘
項

目
配

合
點

次
變

更
。

三
、
參

考
美

國
最

終
風

險
管

理
規

則
及
我

國
運

作
四
氯

乙
烯

現
況
，

修
正

清
潔
劑

使
用

至
乾
洗

機
槽

內
循
環

使
用
完
畢
為
止
。

四
、
我

國
毒

性
及

關
注

化
學

物
質

管
理
法

列
管

對
象
為

化
學

物
質
，

而
斯

德
哥
爾

摩
公

約
豁
免

條
件

為
特
定

產
品

及
應
用

領
域

，
爰
對

十
氯

三
環
十

八
碳

二
烯
（

得
克

隆
）
採

取
全

面
禁
用

，
僅

得
使
用

於
研

究
、
試

驗
及
教
育
用
途
。

五
、
依

毒
性

及
關

注
化

學
物

質
管

理
法
列

管
對

象
為
化

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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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
作

為
丁

烷
異

構
化

反
應

之
催

化
促

進
劑

。
6.
作

為
製

造
重

組
油

之
觸

媒
催

化
促

進
劑

。

19
6

01
十

氯
三

環
十

八
碳

二
烯

（
得

克
隆

）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。

19
7

01

2- 
 （ 

 2
H

-
 

 苯
并

 
 

三
唑

 
 

-2
-

 
 
基  

） 
 

-  
4,

6-
 

 二
三

級
戊

 
 

基
苯

酚

(U
V

-3
28

)

1.  
研

究
、

試
驗

、
教

育
。

 
 

2.  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九
年

二
月

二
十

六
日

前
得

用
於

製
造

下
列

用
途

：
 

 
(1

)
 

 組
裝

新
車

之
車

輛
零

件
。

 
 

(2
)

 
 車

輛
工

業
塗

料
、

工
程

機
械

工
業

塗
料

、
軌

道
交

通
車

輛
工

業
塗

 
 

料
及

大
型

鋼
結

構
重

防
腐

塗
料

。
(3

)
 

 採
血

管
中

之
機

械
分

離
器

。
 

 
(4

)
 

 偏
光

板
中

三
乙

醯
纖

維
素

薄
膜

。
 

 
(5

)
 

 相
片

紙
。

 
 

3.  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三

十
二

年
十

二
月

三
十

一
日

前
，

得
用

於
製

造
替

換
 

 
零

件
：

(1
)

 
 車

輛
維

修
。

 
 

(2
)

 
 農

業
、

林
業

及
建

築
業

固
定

式
工

業
機

械
：

如
塔

式
起

重
機

、
混

 
 

凝
土

廠
和

液
壓

破
碎

機
。

(3
)

 
 分

析
、

測
量

、
控

制
、

監
視

、
測

試
、

生
產

及
檢

驗
儀

器
之

液
晶

 
 

顯
示

器
：

如
紀

錄
器

、
紅

外
線

溫
度

計
、

數
位

儲
存

示
波

器
、

射
線

照
相

檢
測

儀
，

醫
療

應
用

除
外

。
4.  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九
年

十
二

月
三

十
一

日
前

，
得

用
於

製
造

航
空

器
 

 
上

用
於

隔
熱

毯
及

甲
板

之
密

封
膠

帶
；

航
空

器
結

構
、

機
械

、
內

裝
與

電
氣

組
裝

，
及

緊
急

系
統

、
推

進
系

統
、

環
境

控
制

系
統

與
飛

行
控

制
系

統
之

聚
氨

酯
膠

黏
劑

、
聚

醯
胺

膠
黏

劑
及

聚
氨

酯
塗

層
。

物
質
，
參

考
斯

德
哥
爾

摩
公

約
2-
（

2H
-苯

并
三

唑
-

2-
基

）
-4

,6
-二

三
級

戊
基

苯
酚

(U
V

-3
28

)豁
免

內
容

進
行
調
整

，
明

定
得
使

用
用
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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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告

事
項

第
四

項
附

表
四

修
正

草
案

對
照
表

修
正
規
定

現
行
規
定

說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明

附
表
四
 
 
已
運
作
公
告
列
管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應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（
一
）

全
氟
己
烷
磺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、
全
氟
辛
烷
磺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
物
（
化
學
文
摘
社
登
記
號
碼

17
63

-2
3-

1、
29

45
7-

72
-5
、

30
7-

35
-7
）
、
全
氟
辛
酸
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（
化
學
文
摘
社
登
記
號
碼

33
5-

67
-1
）
應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  
 
  

 
 
 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
規
定

事
項

全
氟

己
烷

磺
酸

及
其

鹽
類

與
相

關
化

合
物

、
全

氟
辛

烷
磺

酸
及

其
鹽

類
與

相
關

化
合

物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17

63
-2

3-
1
、

29
45

7-
72

-
5、

30
7-

35
-7
）

未
達

濃
度

0.
01

%
、

全
氟

辛
酸

及
其

鹽
類

與
相

關
化

合
物

（
化

學
文

摘
社

登
記

號
碼

33
5-

67
-1
）

未
達

濃
度

0.
01

%
應

於
規

定
期

限
完

成
相

關
事

項
運

作
紀

錄
及

釋
放

量
紀

錄
。

自
公

告
日

起
開

始
記

錄
並

依
規

定
定

期
申

報
。

運
送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依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完
成

偵
測

及
警

報
設

備
之

設
置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
依
備

查
之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內

容
實

施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四

年
十

一
月

一
日

起
實

施
。

專
業

技
術

管
理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專

業
應

變
人

員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四

年
十

一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訓

練
及

登
載

。

依
規

定
取

得
許

可
證

、
登

記
文

件
或

核
可

文
件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取
得

。

其
他

本
表

未
列

事
項

。
自

即
日

起
依

有
關

規
定

辦
理

。

（
二
）
壬
基
酚
及
壬
基
酚
聚
乙
氧
基
醇
應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規
定

事
項

壬
基

酚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25

15
4-

52
-3
、

84
85

2-
15

-
3）

及
壬

基
酚

聚
乙

氧
基

醇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90

16
-4

5-
9、

26
02

7-
38

-3
）

濃
度

5%
以

上
規

定
期

限
完

成
事

項
註

壬
基

酚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25

15
4-

52
-3
、

84
85

2-
15

-3
）

及
壬

基
酚

聚
乙

氧
基

醇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90

16
-4

5-
9、

26
02

7-
38

-
3）

濃
度

0.
1%

以
上

未
達

5%
、

壬
基

酚
及

壬
基

酚
聚

乙
氧

基
醇

（
其

他
化

學
文

摘
社

登
記

號
碼

）
規

定
期

限
完

成
事

項

運
作

紀
錄

及
釋

放
量

紀
錄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六
月

一
日

起
開

始
記

錄
並

依
規

定
定

期
申

報
。

提
報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自

即
日

起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提
報

。

完
成

容
器

、
包

裝
、

運
作

場
所

及
設

施
之

標
示

並
備

安
全

資
料

表
自

即
日

起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改
善

。

運
送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依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備
緊

急
應

變
工

具
及

設
備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六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應
變

器
材

、
偵

測
及

警
報

設
備

之
設

置
及

操
作

計
畫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聯
防

組
織

設
立

計
畫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。

完
成

偵
測

及
警

報
設

備
之

設
置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
依
備

查
之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內

容
實

施
自

即
日

起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二
月

一
日

起
實

施
。

專
業

技
術

管
理

人
員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六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設

置
。

責
任

保
險

自
即

日
起

。
自

公
告

日
起

六
個

月
內

完
成

投
保

事
宜

。

專
業

應
變

人
員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附
表
四
 
 
已
運
作
公
告
列
管
毒
性
化
學
物
質
應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（
一
）

全
氟
己
烷
磺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、
全
氟
辛
烷
磺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
（
化
學
文
摘
社
登
記
號
碼

17
63

-2
3-

1、
29

45
7-

72
-5
、

30
7-

35
-7
）
、
全
氟
辛
酸
及
其
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（
化
學
文
摘
社
登
記
號
碼

33
5-

67
-1
）
應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
事
項
一
覽
表

 
  

 
 
 
 
 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
規
定

事
項

全
氟

己
烷

磺
酸

及
其

鹽
類

與
相

關
化

合
物

、
全

氟
辛

烷
磺

酸
及

其
鹽

類
與

相
關

化
合

物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17

63
-2

3-
1
、

29
45

7-
72

-
5、

30
7-

35
-7
）

未
達

濃
度

0.
01

%
、

全
氟

辛
酸

及
其

鹽
類

與
相

關
化

合
物

（
化

學
文

摘
社

登
記

號
碼

33
5-

67
-1
）

未
達

濃
度

0.
01

%
應

於
規

定
期

限
完

成
相

關
事

項
運

作
紀

錄
及

釋
放

量
紀

錄
。

自
公

告
日

起
開

始
記

錄
並

依
規

定
定

期
申

報
。

提
報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四

年
五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提
報

。

完
成

容
器

、
包

裝
、

運
作

場
所

及
設

施
之

標
示

並
備

安
全

資
料

表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四

年
五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改
善

。

運
送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依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備
緊

急
應

變
工

具
及

設
備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五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。

提
報

應
變

器
材

、
偵

測
及

警
報

設
備

之
設

置
及

操
作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八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聯
防

組
織

設
立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八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完
成

偵
測

及
警

報
設

備
之

設
置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依

備
查

之
危

害
預

防
及

應
變

計
畫

內
容

實
施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起

實
施

。

專
業

技
術

管
理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
責
任

保
險

。
自

公
告

日
起

六
個

月
內

完
成

投
保

事
宜

。

專
業

應
變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訓
練

及
登

載
。

依
規

定
取

得
許

可
證

、
登

記
文

件
或

核
可

文
件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取
得

。

其
他

本
表

未
列

事
項

。
自

即
日

起
依

有
關

規
定

辦
理

。

（
二
）
壬
基
酚
及
壬
基
酚
聚
乙
氧
基
醇
應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規
定

事
項

壬
基

酚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25

15
4-

52
-3
、

84
85

2-
15

-
3）

及
壬

基
酚

聚
乙

氧
基

醇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90

16
-4

5-
9、

26
02

7-
38

-3
）

濃
度

5%
以

上
規

定
期

限
完

成
事

項
註

壬
基

酚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25

15
4-

52
-3
、

84
85

2-
15

-3
）

及
壬

基
酚

聚
乙

氧
基

醇
（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90

16
-4

5-
9、

26
02

7-
38

-
3）

濃
度

0.
1%

以
上

未
達

5%
、

壬
基

酚
及

壬
基

酚
聚

乙
氧

基
醇

（
其

他
化

學
文

摘
社

登
記

號
碼

）
規

定
期

限
完

成
事

項

運
作

紀
錄

及
釋

放
量

紀
錄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六
月

一
日

起
開

始
記

錄
並

依
規

定
定

期
申

報
。

提
報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自

即
日

起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提
報

。

完
成

容
器

、
包

裝
、

運
作

場
所

及
設

施
之

標
示

並
備

安
全

資
料

表
自

即
日

起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改
善

。

運
送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依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備
緊

急
應

變
工

具
及

設
備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六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應
變

器
材

、
偵

測
及

警
報

設
備

之
設

置
及

操
作

計
畫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聯
防

組
織

設
立

計
畫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。

一
、
刪
除

部
分

已
屆

規
定

期
限

之
相
關
事
項
規
定
。

二
、
配
合

新
增

納
管

甲
氧

滴
滴

涕
、

十
氯

三
環

十
八

碳
二

烯
（

得
克

隆
）

、
2-

（
2H

-
苯

并
三

唑
-2

-
基

）
-4

,6
-二

三
級
戊

基
苯

酚
，

爰
增

列
（

四
）

一
覽

表
之

應
於

規
定

期
限
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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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起

完
成

訓
練

及
登

載
。

依
規

定
取

得
許

可
證

、
登

記
文

件
或

核
可

文
件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二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變

更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六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取
得

。

其
他

本
表

未
列

事
項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六
月

一
日

起
依

有
關

規
定

辦
理

。

註
：
限
原
已
取
得
許
可
證
、
登
記
文
件
或
核
可
文
件
者
。

（
三
）
全
氟
辛
烷
磺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、
全
氟
辛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應
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 
 
 
 
 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
 
規

定
事

項

全
氟

辛
烷

磺
酸

及
其

鹽
類

與
相

關
化

合
物

（
除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17

63
-2

3-
1、

29
45

7-
72

-5
、

30
7-

35
-7
）

、
全

氟
辛

酸
及

其
鹽

類
與

相
關

化
合

物
（

除
化

學
文

摘
社

登
記

號
碼

33
5-

67
-1
）

應
於

規
定

期
限

完
成

相
關

事
項

運
作

紀
錄

及
釋

放
量

紀
錄

。
自

公
告

日
起

開
始

記
錄

並
依

規
定

定
期

申
報

。

提
報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提
報

。
完

成
容

器
、

包
裝

、
運

作
場

所
及

設
施

之
標

示
並

備
安

全
資

料
表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六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改

善
。

運
送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依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備
緊

急
應

變
工

具
及

設
備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六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應
變

器
材

、
偵

測
及

警
報

設
備

之
設

置
及

操
作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聯
防

組
織

設
立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。

完
成

偵
測

及
警

報
設

備
之

設
置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依

備
查

之
危

害
預

防
及

應
變

計
畫

內
容

實
施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起

實
施

。

專
業

技
術

管
理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責

任
保

險
。

自
公

告
日

起
六

個
月

內
完

成
投

保
事

宜
。

專
業

應
變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起

完
成

訓
練

及
登

載
。

依
規

定
取

得
許

可
證

、
登

記
文

件
或

核
可

文
件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取
得

。

其
他

本
表

未
列

事
項

。
自

即
日

起
依

有
關

規
定

辦
理

。

（
四
）
甲
氧
滴
滴
涕
、
十
氯
三
環
十
八
碳
二
烯
（
得
克
隆
）
、

 
 

2-  
（ 
 

2H
-

 
 
苯
并
三
唑

 
 

-2
-

 
 
基 
 
） 
 

-  
4,

6-
 

 二
三
級
戊
基
苯
酚

 
 (

U
V

-3
28

)
 

 應
於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 
 

 
 
 
 
 
  

 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
規
定

事
項

甲 
 
氧

滴
滴

涕
、

十
氯

三
環

十
八

碳
二

烯
（

得
克

隆
）

、
 

 
2-  
（ 
 

2H
-

 
 
苯

并
三

唑
 

 
-2

-
 
 

基 
 
）  

-4
,6

-
 

 
二

三
級

戊
基

苯
酚

 
 
應

於
規

定
期

限
完

成
相

關
事

項
 

 

運
作

紀
錄

及
釋

放
量

紀
錄

。
自

公
告

日
起

開
始

記
錄

並
依

規
定

定
期

申
報

。

提
報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一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完
成

容
器

、
包

裝
、

運
作

場
所

及
設

施
之

標
示

並
備

安
全

資
料

表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一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改

善
。

運
送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五
月

一
日

前
依

規
定

辦
理

。

備
緊

急
應

變
工

具
及

設
備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一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。

提
報

應
變

器
材

、
偵

測
及

警
報

設
備

之
設

置
及

操
作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二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聯
防

組
織

設
立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二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完
成

偵
測

及
警

報
設

備
之

設
置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五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設

置
。

依
備

查
之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內

容
實

施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六

年
五

月
一

日
起

實
施

。

專
業

技
術

管
理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五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設

置
。

責
任

保
險

。
自

公
告

日
起

六
個

月
內

完
成

投
保

事
宜

。

完
成

偵
測

及
警

報
設

備
之

設
置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
依
備

查
之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內

容
實

施
自

即
日

起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二
月

一
日

起
實

施
。

專
業

技
術

管
理

人
員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六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設

置
。

責
任

保
險

自
即

日
起

。
自

公
告

日
起

六
個

月
內

完
成

投
保

事
宜

。

專
業

應
變

人
員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起

完
成

訓
練

及
登

載
。

依
規

定
取

得
許

可
證

、
登

記
文

件
或

核
可

文
件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二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變

更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六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取
得

。

其
他

本
表

未
列

事
項

自
即

日
起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六
月

一
日

起
依

有
關

規
定

辦
理

。

註
：
限
原
已
取
得
許
可
證
、
登
記
文
件
或
核
可
文
件
者
。

（
三
）
全
氟
辛
烷
磺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、
全
氟
辛
酸
及
其
鹽
類
與
相
關
化
合
物
應
於

規
定
期
限
完
成
相
關
事
項
一
覽
表

 
 
 
 
 
毒

性
化

學
物

質

規
定

事
項

全
氟

辛
烷

磺
酸

及
其

鹽
類

與
相

關
化

合
物

（
除

化
學

文
摘

社
登

記
號

碼
17

63
-2

3-
1、

29
45

7-
72

-5
、

30
7-

35
-7
）

、
全

氟
辛

酸
及

其
鹽

類
與

相
關

化
合

物
（

除
化

學
文

摘
社

登
記

號
碼

33
5-

67
-1
）

應
於

規
定

期
限

完
成

相
關

事
項

運
作

紀
錄

及
釋

放
量

紀
錄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四
年

六
月

一
日

起
開

始
記

錄
並

依
規

定
定

期
申

報
。

提
報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提
報

。

完
成

容
器

、
包

裝
、

運
作

場
所

及
設

施
之

標
示

並
備

安
全

資
料

表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六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改
善

。

運
送

毒
性

化
學

物
質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依
規

定
辦

理
。

備
緊

急
應

變
工

具
及

設
備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六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應
變

器
材

、
偵

測
及

警
報

設
備

之
設

置
及

操
作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提

報
。

提
報

聯
防

組
織

設
立

計
畫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九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。

完
成

偵
測

及
警

報
設

備
之

設
置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
依
備

查
之

危
害

預
防

及
應

變
計

畫
內

容
實

施
。

中
華

民
國

一
百

十
五

年
十

二
月

一
日

起
實

施
。

專
業

技
術

管
理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完
成

設
置

。

責
任

保
險

。
自

公
告

日
起

六
個

月
內

完
成

投
保

事
宜

。

專
業

應
變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起

完
成

訓
練

及
登

載
。

依
規

定
取

得
許

可
證

、
登

記
文

件
或

核
可

文
件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五
年

十
二

月
一

日
前

取
得

。

其
他

本
表

未
列

事
項

。
自

即
日

起
依

有
關

規
定

辦
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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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
業

應
變

人
員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五
月

一
日

前
完

成
訓

練
及

登
載

。

依
規

定
取

得
許

可
證

、
登

記
文

件
或

核
可

文
件

。
中

華
民

國
一

百
十

六
年

五
月

一
日

前
取

得
。

其
他

本
表

未
列

事
項

。
自

即
日

起
依

有
關

規
定

辦
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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